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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炒股怎么划分责任——股民应承担什么责任-股识吧

一、求助：关于买卖关系责任的划分

展开全部
发现此物品不能使用，退货也退不了了，你说的这个前提原则上是不成立的。
一、物品不能使用，必然有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或商家或快递。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应当联系商家进行退贷等处理，也可以通过工商或消费者协会协调此事。
二、假设你说的前提成立，现在贷退不了。
分析一下各方的法律关系。
1、甲原来与商家有买卖关系，在送货前，甲决定中止买卖关系，商家准许；
2、乙得知消息后，要求甲不退货，甲按乙指示办理，此时甲为乙的代理人，甲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乙的利益，构成委托代理关系。
所谓的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甲）的代理权根据被代理人（乙）的委托授权行为
而产生。
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
代理人甲在乙的授权范围内，所产生的代理结果由乙承担，因此，按法律规定：甲
没有任何责任，甲乙之间根本不是责任分担的问题，而是所有的责任由乙来承担。
但在索赔过程中，甲有协助乙的义务。
事实上，这个物品最终既不应该归甲，也不应该归乙，而是应当退还商家，同时商
家或快递根据各自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委托投资失利谁承担责任？

看合同咯。
委托的时候如果有写清楚，那乙方有赔偿义务。
如果没写清楚，那怎么知道是甲方委托，那乙方就没有赔偿的义务了，人情是人情
，法律是法律。

三、股民应承担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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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商应对股民承担法律责任
“苏三山”一案是目前股票交易中的一个典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现行的股票市场中，股民与证券商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件屡见不鲜，下面针对本案
，就证券商的法律责任问题从律师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一、
证券商应当能预见到其发布信息的法律后果，主观上有过错。
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经过几年发展，已形成诸多的市场操作规范，但仍处于不断完
善的过程中。
涉足证券市场的人员日益增多，而其中的证券从业业人员的业务素质较高，投资股
民的素质相对较低，他们对投资的风险预测、投资的对象、时机的选择、股票的价
格等均缺乏比较专业化的知识，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投资股民对证券商的依赖性；
由于证券商处于所有证券市场参与者的中介地位，在大多数投资股民的眼里，证券
商发布的任何上市公司信息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息会左
右股票市场的行情，这又导致了股民在主观上对证券商的依赖性。
因此，鉴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证券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决定股民的
投资选择，其公开发布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成为股民进行投资的依据，证券商与股民
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依赖关系，因此证券商在决定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时，应当能
预见到这种信息公之于众之后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证券商行到“苏三山”股票被收购的信息传真后，将此传真复印给其大户
、中户室股民。
众所周知，在股票交易的过程中，大户、中户在操纵股票市场，股民均是看着大户
、中户来进行买卖的。
本案原告的两股民正是根据证券商的传真买进“苏三山”股票的，证券商对此应当
能够预见。
既然属于事先能够预见，而又实施了其行为，放任其结果的发生，这说明证券商有
主观上的过错，就应当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符合我国民法的承担法律责任原则。
二、 证券商传播虚假信息，已对股民的投资构成严重误导，应对其行为造成的经
济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证券商公布信息之后，次日又向社会公众发布了辟谣的信息。
其公布的信息确系虚假，同时这种虚假的信息已经错误地导致了股民的投资，并造
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
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证券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 通过阅读本案的民事判决书，我们不能肯定本案帮告与被告证券商之间是否
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本案原告是否在被告处开户并委托其进行交易。
如果双方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并有开户合约书，双方尚可以据此进一步明确双方的
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投资股民应不断提高股票投资方面的素质，正确地决定自己
的投资选择；
证券商在证券市场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应使其行为更加规范化，保障证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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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各方参与者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顺畅动作。
（原载《中国律师报》1994年8月9日）上为一关于股民的案件的解说，各种是非的
不准确消息，误导股民要承担法律责任！

四、我代人炒股亏了钱要赔么

委托炒股合同有法律效力，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依据合同法规定享受权利
、承担义务。
请查看《合同法》第二十一章的规定。
但是，如果炒股人已自己的名义炒股的，不是委托炒股合同，属于借款合同的性质
。
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五、个人之间的委托炒股合同有效吗

99"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认识的提高，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把个人的资金存放在银
行中，而是开始寻找多种方式储备资金，例如债券、股票、投资房产等等，从而使
自己的资金增值，来抵制通货膨胀或作为谋生的手段。
个人之间的委托炒股也悄然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当盈利时，双方是皆大
欢喜，而亏空时，双方产生纠纷，免不了要动以口角，最终诉诸法院，然而这种以
股票投资为内容的委托合同究竟是否有效我认为委托代理行为后果应归于委托人，
而委托炒股协议约定亏损由受托方承担；
民间借贷出借人需向借款人交付借款，而委托炒股中委托方只是临时让渡资金控制
权，没有丧失资金所有权。
委托炒股具备委托代理及民间借贷等有名合同的部分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其兼
具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的双重特征，属于无名合同。
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只要双方签有合同协议，且其内容无与法律相冲突处等，双方
签名后，其合同协议即算有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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